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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土地市场和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治理
整顿的不断深入，基层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呈不断下

降趋势。用地与供地矛盾突出，矿产资源供需矛盾

加大，特别是近年某些矿种价格不断攀升，执法监察

环境出现了新困难、新问题。

１　执法监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１）部分基层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名乱批准乱答
复，致使形成违法用地。招商引资过程中，有些基层

领导一味强调地方经济利益，忽视了对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与保护，随意答复投资者大面积圈占土地。

而投资者则利用基层政府发展经济急于上项目的心

理，任意圈占土地，造成了违法占地的事实。如

２００１年对莱芜市一民营经济园的调查发现，该园区
入园项目用地共２７宗，面积４１．９２ｈｍ２，有正式批文
的２４宗，未批先占的３宗，面积７．３３ｈｍ２，其中耕地
２．９３ｈｍ２。

（２）村（居）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的现象严重。由于用地指标有限，许多项目不能落

地，一些村（居）委会私自与用地者签订租（征）地协

议，把集体土地出租或转让，收取租金，受让方则用

于上项目搞建设，形成“以租代征”等违法用地，侵

犯了农民的利益。同时，部分村（居）委会受利益驱

动，随意发包矿产资源、非法转让集体土地，以地生

财、以地谋私现象严重，不仅引发了国土资源违法案

件，同时也引发了村民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３）借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之名，乱占耕地搞建
设。近年来，随着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农

村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发展迅速，但由于对农业内部

结构调整中的看护房、养殖场等建筑物的建设规模、

建筑标准没有具体严格的要求，致使有的农民在自

己的责任田和承包地里建起了高标准的看护房、养

殖场。有的因效益不好，改建成豪宅、饭店、加工厂、

经营房等，形成了违法占地。

（４）受利益驱动，非法开采屡禁不止。近年来，
由于煤炭、铁矿石、黏土、砂石等资源的高价运行，受

利益驱动，乱采滥挖矿产资源在个别地方死灰复燃，

形成了“私开—取缔—再私开—再取缔”的恶性循

环链。

（５）农民超建、乱建房屋情况时有发生。在农
村，由于“三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农民经济状况

好转，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掀起了一股建房热潮，加

之《土地管理法》宣传不到位，违法用地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普遍性。同时，也由于农村交通不便利，监督

网络不健全，动态巡查不到位，导致农民私建、超建、

乱建住房情况时有发生。风景名胜区、地质地貌景

观区和水库周边地区的建设用地混乱。例如，２００３
年末，莱芜市钢城区农业人口为１２２５３８人，２００５年
末为１２１８３０人，减少了７０８人，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全
区正常审批宅基地 ４．４５ｈｍ２，居民点用地增加
４１８．９３ｈｍ２。即使将居民点用地中的空闲地、道路
等剔除，正常审批用地与居民点增加用地仍然有相

当大的差距，充分说明农村农民超建、乱建房屋等情

况时有发生。

（６）国土资源执法难的问题。一是现有的国土
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赋予国土资源执法监

察部门强制制止权，缺少公安机制，造成执法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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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监察部门对违法占地行为下

达停工令后，违法相对人不执行，执法人员也就束手

无策。暴力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执法监察人员人

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二是行政干预造成执法难。尤

其是在土地违法案件中，多为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

的招商引资或政府直接引进的项目，为了抢工期而

形成边施工边申请边审批的“三边”违法用地行为。

三是及时发现难。按照新的管理体制，一个国土资

源所管理几个乡镇，工作人员少，国土资源执法监察

人员有限，而作为监督客体的土地和矿产的范围又

非常广，要监管到位很难。

２　对策建议

（１）强化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知法、懂法、守
法的自觉性。针对部分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一

些地方政府法制观念模糊，对违法批地和违法用地

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的现状，充分利用“土地

日”宣传和普法等载体，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和广

大干部群众对耕地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同时，

加大对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争取多种途

径进行宣传，使各级干部、广大群众深刻领会《土地

管理法》的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真正严格执行《土

地管理法》，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坚持节约集约

用地，切实保护耕地。

（２）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健全市、区、乡、村
４级巡查网络，建立打击土地违法快速反应机制，继
续实行定期巡查相结合的工作责任制，做到责任到

人、分工明确、集体协作、预防为主的巡回检查工作

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把国土资源违法

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降低当事人的违法损失和政

府部门的执法成本。在执法过程中取得公安、监察、

检察、法院等部门的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坚决查处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在案件查处中，对影响较大的

进行公开曝光，对该行政处分的给予行政处分，该追

究刑事责任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决不“以罚代

法”，批评、检讨了事。

（３）建立全民监督、有偿举报制度。从基层选
一些作风好、有责任心的党员干部担任信息员，采取

适当的奖励机制，建立起城乡监察信息网络，对违法

用地、非法采矿行为做到他动我知、他建我晓，早制

止、早出击。切实提高国土资源监察工作效率，为国

土资源正规化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４）建立执法监察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对执法
监察人员进行国土资源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和业务技能岗位培训，提高执法监察人员的

法制观念、形象意识、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自身素

质。坚持适时淘汰，择优录用的原则，不断优化人员

结构，更好地适应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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